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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府办发〔2025〕7 号

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成都市青白江区促进都市现代农业

（城乡融合）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成都市青白江区促进都市现代农业（城乡融合）高质量发

展支持政策》已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5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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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青白江区促进都市现代农业（城乡融合）

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

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

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系列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推动青白江区都市现代

农业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支持“天府粮仓”青白江片区建设

（一）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。对集中种植主要粮食作物（每

年至少一季为水稻、玉米、小麦），且面积达 100 亩及以上的主

体，给予 100元/亩/年的补贴。〔牵头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（区

乡村振兴中心）〕

（二）优化技术要素供给。鼓励种业企业建设种子（种苗）

良种繁育基地，对 50 亩以上的油菜、豆类、花生种子生产主体

给予 400元/亩/生产季的补贴。针对经济作物主要生产环节（包

含育苗、修剪、套袋、施肥、统防统治、专业采果、农机耕整、

播种、收割作业等）开展社会化服务，且当年累计服务面积达到

1000 亩及以上的服务主体给予5万元/年的补贴。对新获评省级

区域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等称号的主体，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

励。〔牵头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中心）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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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支持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项目建设。对经认定的农商

文旅体融合发展项目主体，按总投资 10 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

不超过 300万元。〔牵头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中心）〕

（十）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。对利用村级集体经营性资产

发展壮大本级集体经济，取得年经营性收入50（含）—100（不

含）万元、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，分

别给予一次性 10万元、30万元奖励。〔牵头单位：区农业农村

局（区乡村振兴中心）〕

四、附则

本政策自 2025年 6月 28 日起生效，有效期3 年，由区农业

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中心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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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5月 27 日印发


